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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5〕618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厅属高校房屋 

及土地处置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厅属高校： 

为了切实加强教育厅所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，进一步规范高

校对房屋和土地的处置行为，根据《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处

置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四川省教育厅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

关规定，结合厅属高校实际情况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加强可行性论证 

各高校处置房屋、土地应做好可行性论证，撰写可行性论证

报告，重点研究处置行为是否合符国家法规及有关政策，是否有

利于处置资产的保值增值，是否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，是否有利

于学校规划发展，是否有利于改善基本办学条件，是否得到教职

工拥护等。 

二、规范处置程序 

（一）校内处置程序。涉及房屋、土地等重大资产的处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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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前应向教育厅进行意向性汇报，进行可行性论证，研制处置方

案，做好法律咨询，组织资产评估，签订处置协议，党委会、教

代会审议资产处置可行性报告及方案，公示等。 

（二）教育厅初审。收到学校资产处置报告后，教育厅对资

产处置材料进行审查，对可行性报告和处置方案进行初步研究，

并组织专家对学校提出的处置方案进行实地核查。核查专家主要

为在川高校从事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人员和有资产评估、资产鉴

定资质的评估师、鉴定师等。 

实地核查内容包括：一是可行性审核。主要审核可行性报告、

处置方案、补偿协议、合同等。二是中介机构报告核实。主要核

实资产评估报告、经济鉴定报告、房屋鉴定报告等。三是处置程

序核查。主要核查评估机构产生情况、校内处置程序材料、相关

佐证材料等。 

（三）审批程序。各学校根据教育厅反馈的初审核查意见对

相关工作进行完善；教育厅按规定程序经厅党组审议，通过后报

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以及按相关程序报省政府审批。 

三、规范申报材料 

各高校对涉及房屋、土地的资产处置，应提供如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申请处置的正式报告。包括处置资产的基本情况、必

要性可行性分析、评估情况、处置方案、处置程序等； 

（二）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申报表》。即房屋、土地处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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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细表，应包括资产名称、数量、上账日期、目前使用状态、账

面价值、评估价值等； 

（三）党委会、教代会会议决纪要； 

（四）房屋所有权证（复印件）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（复印

件）、以及其他能明晰房地产权属的证明； 

（五）因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导致的房屋、土地处置，需提供

政府相关商榷文件、规划图、补偿方案等； 

（六）房产、地产出售、置换、转让的资产评估报告（原件），

相关协议文本、合同（原件），法律意见书（原件）； 

（七）房屋属 D 级危房需拆除的，出具房屋鉴定报告（原

件）； 

（八）房屋因学校发展规划需拆除的，出具省发改委同意的

报建批复（复印件）； 

（九）房屋因不可抗力损毁的，须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如损

毁后的图像资料、损失鉴定证明等； 

（十）学校因合并、撤销、改变性质或变更隶属关系，需改

变房屋、土地权属的，提供编制、人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材料。 

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房屋、土地等重大资产处置估值，切实规

范处置行为。要加强资产处置的可行性论证，维护国家及学校的

正当利益；要完善相关审批程序，未经审批不得擅自处置；学校

要对申报处置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、准确性负责，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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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上级部门的核查、审计和监督；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处置方案执

行，并将执行结果及时报告教育厅。 

专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0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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